上海市建筑学会
沪建会秘[2012] 02号

关于调整会费收缴标准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各位会员及相关单位：
为保障上海市建筑学会健康有序的发展，以便更好的提高对广大会员单位及会员的服务能力和自身建设水平，根据“社会团体管理条例”， “中国建筑学会会费标准”的指导，经“上海市建筑学会理事长会议”、“第十一届理事会第二次全体理事会议”审议通过。现将新的会费收缴标准公布如下：
1、 团体会员单位：
1、 会 员 单 位：5000元人民币/年
2、 外籍会员单位：8000 元人民币/年
3、 理 事 单 位 ：8000元人民币/年
4、 常务理事单位：10000元人民币/年
5、 正副理事长单位：面议
2、 个人会员：
1、 准 会 员： 50元人民币/年
2、 普通会员：100元人民币/年
3、 资深会员：100元人民币/年
4、 外籍会员：1000元人民币/年
5、 学生会员：暂不收费
新的会费收缴标准自2012年3月10日起执行。上海市建筑学会[2009]17号文规定的会费标准即行作废。
3、 会费缴纳时间
1、 学会各类团体会员单位每年3月1日前缴纳当年会费。
2、 新批准入会的个人会员应在入会当月起1个月内缴纳当年会费。 
3、 新申请加入学会的各类团体、个人会员应在接到批准入会通知后10日内缴付会费，并收取缴费凭证。
4、 会费缴纳办法
1、 上海市建筑学会办公室
地址：南昌路47号科学会堂3号楼3213室
电话：021-53821471  传真：021-53821471  联系人：李碧兰
2、 银行转账
账户：上海市建筑学会
账号：100125  1109144  002293 工行淮海中路第一支行
5、 会费使用
根据有关规定，学会收取的会费主要用于为广大会员提供服务以及按照学会章程开展的各项业务活动等支出。学会理事会接受会员代表大会对会费收支情况的审查，并在年检时向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机关报告会费收支情况。
感谢各团体会员单位和广大会员的支持，学会各部门将努力做好各项服务工作。 
上海市建筑学会
                                        2012年3月6日
